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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及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简要说明

一、 本简编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信息中心主编， 主要介绍全

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资源、 医疗服务利用、 主要健康指标、
卫生防疫、 妇幼卫生、 监督执法等情况， “卫生资源” 和 “医疗

服务” 两部分的指标系全数调查， 数据来源于医疗卫生机构年报

表， 其余部分的指标来源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各业务处室及

直属单位。 自 ２０１４ 年开始， 机构数、 卫生人员数和医疗服务工作

量数据包含驻京部队医院和驻京武警医院数据， 其中 ２０１４ 年包含

１５ 家驻京部队医院地方患者数据；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包含 １５ 家驻京部

队医院和 ４ 家驻京武警医院数据，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包含 １２ 家驻京部

队医院地方患者数据。 其余指标均不含部队武警医院数据。
二、 本简编数据根据 《国家卫生健康调查制度》 要求进行统

计， 医疗卫生机构的统计口径是指从卫生、 民政、 工商行政、 机

构编制管理部门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或法人单位登记证

书， 为社会提供医疗保健、 疾病控制、 卫生监督服务或从事医学

科研和医学在职培训等工作的单位。
三、 近年来， 精神专科医院大量周转长期住院患者， 造成近

年出院者平均住院日波动较大， 故本资料将出院者平均住院日合

计项 （包括同期各年度总计、 医院合计、 专科医院合计的出院者

平均住院日） 的统计口径均调整为不包含精神专科医院的口径。
四、 病人医药费用中， 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 在计算

次均费用增幅时均采用当年的 ＣＰＩ 指数扣除物价上涨因素。

　 　 主要指标解释

医疗卫生机构： 指从卫生 （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取得 《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 《中医诊所备案证》、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许可

证》 或从民政、 工商行政、 机构编制管理部门取得法人单位登记

证书， 为社会提供医疗服务、 公共卫生服务或从事医学科研和学

在职培训等工作的单位。
医疗机构： 指从卫生行政部门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的机构， 包括医院、 疗养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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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所 （卫生所、 医务室）、 村卫生室、 妇幼保健院 （所、 站）、 专

科疾病防治院 （所、 站）、 急救中心 （站） 和临床检验中心。
医院： 医院包括综合医院、 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 民

族医院、 各类专科医院和护理院， 不包括专科疾病防治院、 妇幼

保健院和疗养院， 包括医学院校附属医院。
公立医院： 指登记注册类型为国有和集体的医院。
民营医院： 指除登记注册类型为国有和集体以外的医院， 包

括私营、 联营、 股份合作 （有限）、 台港澳合资合作、 中外合资

合作等医院。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门诊部、

诊所、 卫生所、 医务室、 村卫生室、 中小学生卫生保健所。
卫生人员 （在岗职工数）： 指在医疗卫生机构工作并由单位

支付工资的人员。 包括在编及合同制人员、 返聘和临聘本单位半

年以上人员 （如护士、 医师等）， 不包括离退休人员、 退职人员、
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人员、 返聘和临聘本单位不足半年人

员。 多点执业医师一律计入第 １ 执业单位在岗职工数， 不再计入

第 ２、 ３ 执业单位在岗职工数。
卫生技术人员： 包括执业医师、 执业助理医师、 注册护士、

药师 （士）、 检验及影像技师 （士）、 卫生监督员和见习医 （药、
护、 技） 师 （士） 等卫生专业人员。 不包括从事管理工作的卫生

技术人员 （如院长、 副院长、 党委书记等）。
执业 （助理） 医师、 注册护士： 一律按取得医师、 护士执业

证书且实际从事临床工作的人数统计， 不包括取得执业证书但从

事管理工作的人员 （如院长、 书记等）。
编制床位： 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核定的床位数。
实有床位： 指年底固定实有床位数， 包括正规床、 简易床、

监护床、 超过半年加床、 正在消毒和修理床位、 因扩建或大修而

停用床位。 不包括产科新生儿床、 接产室待产床、 库存床、 观察

床、 临时加床和病人家属陪侍床。
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卫生技术人员 ／ 人口数×１０００。
每千人口执业 （助理） 医师 ＝ （执业医师数＋执业助理医师

数） ／ 人口数×１０００。
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注册护士数 ／ 人口数×１０００。
每千人口编制床位＝全市医疗机构编制床位数 ／ 人口数×１０００。
每千人口实有床位＝全市医疗机构实有床位数 ／ 人口数×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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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诊疗人次数： 指所有诊疗工作的总人次数， 统计界定原则

为： ①按挂号数统计， 包括门诊、 急诊、 出诊、 预约诊疗、 单项

健康检查、 健康咨询指导 （不含健康讲座） 人次。 患者 １ 次就诊

多次挂号， 按实际诊疗次数统计， 不包括根据医嘱进行的各项检

查、 治疗、 处置工作量以及免疫接种、 健康管理服务人次数； ②
未挂号就诊、 本单位职工就诊及外出诊 （不含外出会诊） 不收取

挂号费的， 按实际诊疗人次统计。 不包括根据医嘱进行的各项检

查、 治疗、 处置工作量。
出院人数： 指报告期内所有住院后出院的人数。 包括医嘱离

院、 医嘱转其他医疗机构、 非医嘱离院、 死亡及其他人数， 不含

家庭病床撤床人数。 统计界定原则为： ① “死亡”： 包括已办住

院手续后死亡、 未办理住院手续而实际上已收容入院的死亡者。
② “其他”： 指正常分娩和未产出院、 未治和住院经检查无病出

院、 无并发症的人工流产或绝育手术出院者。
居民总死亡率： 指某地某年平均每千人口中的死亡数， 它反

映居民总的死亡水平。
实有病床使用率 ＝ 实际占用总床日数 ／ 实际开放总床日数

×１００％。
编制床位使用率 ＝ 实际占用总床日数 ／ （编制床位×日历日

数） ×１００％。
实有病床周转次数＝出院人数 ／ 平均开放病床数。
平均开放病床数＝实际开放总床日数 ／ 日历日数。
编制床位周转次数＝出院人数 ／ 编制床位。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出院者占用总床日数 ／ 出院人数。
医师人均每日担负诊疗人次 ＝ （诊疗人次数 ／ 年平均医师） ／

工作日数。
医师人均每日担负住院床日＝ （实际占用总床日数 ／ 年平均医

师） ／ 工作日数。
婴儿死亡率＝婴儿死亡数 ／ 活产数×１０００‰。
孕产妇死亡率＝孕产妇死亡人数 ／ 活产数×１０ 万。 一般用 １ ／ １０

万表示。
期望寿命： 又称平均期望寿命， 指 ０ 岁时的预期寿命。 即在

某一死亡水平下， 已经活到 Ｘ 岁年龄的人们平均还有可能继续存

活的年岁数。 一般用 “岁” 表示。
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 ＝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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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 人口数×１０００００ ／ １０ 万。
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死亡率 ＝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死亡

数 ／ 人口数×１０００００ ／ １０ 万。
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病死率 ＝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死亡

数 ／ 发病数×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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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医疗卫生机构、 床位、 人员数

项目
机构数

（个）

编制

床位

（张）

实有

床位

（张）

卫生

人员

（人）

卫技

人员

（人）

执业

（助理）
医师

（人）

注册

护士

（人）

总计 １１３４０ １３４４１７ １２７１１１ ３６９１３９ ２９７２５９ １１５７７１ １３１３１４
一、 医院 ７４５ １２３５４７ １１９５７４ ２６２５８８ ２１５４７０ ７８３８８ １０４８７４
　 　 公立医院 ２３６ ９５７１２ ９０６５１ ２０７４７６ １７５２７２ ６２７４７ ８６８０４
　 　 民营医院 ５０９ ２７８３５ ２８９２３ ５５１１２ ４０１９８ １５６４１ １８０７０
　 　 医院分级别： 三级医院 １１３ ７８８３７ ７５３０２ １８１４０３ １５３８０７ ５４２２４ ７７７８２
　 　 　 　 　 　 　 　 二级医院 １６７ ２９６３９ ２８６５６ ５２１３１ ４０５８２ １４７９８ １９０５４
　 　 　 　 　 　 　 　 一级医院 ４２４ １３３４７ １４２０８ ２６３０８ １９１００ ８６７９ ７１４１
　 　 　 　 　 　 　 　 未评医院 ４１ １７２４ １４０８ ２７４６ １９８１ ６８７ ８９７
　 　 医院分类别： 综合医院 ２９１ ６４８１９ ６５１２９ １６０７４７ １３６４１０ ４９２６５ ６９４０５
　 　 　 　 　 　 　 　 中医医院 ２２４ ２９３１７ ２５５１９ ４７３４９ ３８０５０ １５７７３ １５４９１
　 　 　 　 　 　 　 　 专科医院 ２２０ ２９１９１ ２８７０６ ５４３００ ４０８８８ １３３１９ １９９４０
　 　 　 　 　 　 　 　 护理院 １０ ２２０ ２２０ １９２ １２２ ３１ ３８
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１０３０６ ７２０１ ４８７９ ８３４５３ ６６３２３ ３２２９８ ２２６３８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２０７５ ７２０１ ４８７９ ３９２０２ ３２８１８ １４３３８ １０３３３
　 　 门诊部 １３５５ — — ２０６３７ １６６１６ ８３１５ ６３３６
　 　 诊所、 卫生所、 医务室等∗ ４３００ — — ２０２０８ １６２５９ ９０８９ ５８９５
　 　 村卫生室 ２５７６ — — ３４０６ ６３０ ５５６ ７４
三、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１１１ ３６６９ ２６５８ １５６７６ １２３４６ ４４３９ ３５８９
　 　 急救中心 （站） １４ — — １９０８ ９６７ ４２３ ３５０
　 　 采供血机构 ４ — — ７４７ ５７３ ２９ ３３６
　 　 妇幼保健院 （所、 站） １９ ２７１５ ２０４９ ６９９２ ５８４５ ２３７０ ２４４４
　 　 专科疾病防治院 （所、 站） ２５ ９５４ ６０９ １０５０ ７０３ ２４６ ３１５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２９ — — ３６８９ ３０９３ １３７１ １４４
　 　 卫生监督所 （中心） １８ — — １２３８ １１６５ — —
　 　 其他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２ — — ５２ — — —
四、 其他机构 １７８ — — ７４２２ ３１２０ ６４６ ２１３
　 　 疗养院 １ — — — — — —
　 　 医学科学研究机构 ３１ — — ３７３０ １６１４ ３１７ １０
　 　 医学在职培训机构 ６ — — １２６ １７ — ４
　 　 临床检验中心 （所、 站） ７７ — — ２３７７ ９８９ １２５ １３
　 　 其他 ６３ — — １１８９ ５００ ２０４ １８６

注： １ 本表统计范围包含村卫生室， 机构数、 人员数包含 １２ 家驻京部队医院 （其中

三级 １２ 家）。
２ 中医医院包含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院。
３ ∗处包含诊所、 卫生所、 医务室、 护理站和中小学生卫生保健所。

—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数
单位： 个

项目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总计 １０４２５ １０６３７ １０９８６ １１１００ １１３４０
一、 医院 ７０１ ７１３ ７３２ ７３６ ７４５
　 　 公立医院 ２６９ ２６０ ２５２ ２４１ ２３６
　 　 民营医院 ４３２ ４５３ ４８０ ４９５ ５０９
　 　 医院分级别： 三级医院 １０８ １１１ １１６ １１３ １１３
　 　 　 　 　 　 　 　 二级医院 １２５ １３６ １４４ １５５ １６７
　 　 　 　 　 　 　 　 一级医院 ４４０ ４３３ ４３３ ４３７ ４２４
　 　 　 　 　 　 　 　 未评医院 ２８ ３３ ３９ ３１ ４１
　 　 医院分类别： 综合医院 ３３７ ３１８ ３１２ ３０２ ２９１
　 　 　 　 　 　 　 　 中医医院 １８７ ２０５ ２１５ ２２０ ２２４
　 　 　 　 　 　 　 　 专科医院 １７０ １８２ １９６ ２０５ ２２０
　 　 　 　 　 　 　 　 护理院 ７ ８ ９ ９ １０
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９４８７ ９６７６ ９９９６ １００９２ １０３０６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１９７９ １９９７ ２０６６ ２０７９ ２０７５
　 　 门诊部 １０７０ １１４１ １１９１ １２６８ １３５５
　 　 诊所、 卫生所、 医务室等∗ ３６２３ ３７４９ ３９０７ ４１３２ ４３００
　 　 村卫生室 ２８１５ ２７８９ ２８３２ ２６１３ ２５７６
三、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１１５ １１４ １１３ １１５ １１１
　 　 急救中心 （站）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４
　 　 采供血机构 ７ ４ ４ ４ ４
　 　 妇幼保健院 （所、 站） １９ ２０ ２０ ２１ １９
　 　 专科疾病防治院 （所、 站） ２５ ２５ ２６ ２６ ２５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３０ ２９ ２８ ２９ ２９
　 　 卫生监督所 （中心）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其他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２ ４ ３ ３ ２
四、 其他机构 １２２ １３４ １４５ １５７ １７８
　 　 疗养院 １ １ １ １ １
　 　 医学科学研究机构 ２８ ２８ ２８ ２８ ３１
　 　 医学在职培训机构 ９ ８ ８ ７ ６
　 　 临床检验中心 （所、 站） ２３ ４２ ５４ ６８ ７７
　 　 其他 ６１ ５５ ５４ ５３ ６３
注： １ 本表统计范围包含村卫生室，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包含 １５ 家驻京部队医院和 ４ 家武警

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７ 家， 二级 ２ 家），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年包含 １２ 家驻京部队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２ 家）。
２ 中医医院包含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院。
３ ∗处包含诊所、 卫生所、 医务室、 护理站和中小学生卫生保健所。

—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全市医疗机构编制床位
单位： 张

项目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总计 １１８３８４ １２５０４１ １２７８５５ １３０３４４ １３４４１７

一、 医院 １０８７９５ １１４９４３ １１７８６７ １１９８００ １２３５４７

　 　 公立医院 ８７１９１ ９０６７７ ９１９７０ ９３４１０ ９５７１２

　 　 民营医院 ２１６０４ ２４２６６ ２５８９７ ２６３９０ ２７８３５

　 　 医院分级别： 三级医院 ６５７４４ ７０４５５ ７３９４７ ７５７０４ ７８８３７

　 　 　 　 　 　 　 　 二级医院 ２６２９１ ２７５２４ ２７６３７ ２９０３３ ２９６３９

　 　 　 　 　 　 　 　 一级医院 １５６５４ １５５７５ １４６６１ １３６２０ １３３４７

　 　 　 　 　 　 　 　 未评医院 １１０６ １３８９ １６２２ １４４３ １７２４

　 　 医院分类别： 综合医院 ６２８２４ ６３３２８ ６３０７４ ６２９９９ ６４８１９

　 　 　 　 　 　 　 　 中医医院 ２２１４０ ２５６７５ ２７９４１ ２８５６６ ２９３１７

　 　 　 　 　 　 　 　 专科医院 ２３７３１ ２５７９０ ２６６１２ ２８０４５ ２９１９１

　 　 　 　 　 　 　 　 护理院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４０ １９０ ２２０

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６５０９ ６６７７ ６５３８ ７２３５ ７２０１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６５０９ ６６７７ ６５３８ ７２３５ ７２０１

三、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３０８０ ３４２１ ３４５０ ３３０９ ３６６９

　 　 妇幼保健院 （所、 站） ２４１６ ２６２７ ２６５６ ２７１５ ２７１５

　 　 专科疾病防治院 （所、 站） ６６４ ７９４ ７９４ ５９４ ９５４

四、 其他机构 — — — — —

　 　 疗养院 — — — — —

注： １ 本表统计范围不包含驻京部队医院和武警医院。
２ 中医医院包含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院。

—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全市医疗机构实有床位
单位： 张

项目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总计 １１１５５５ １１６９６３ １２０５３０ １２３５０８ １２７１１１

一、 医院 １０４６４４ １１００２１ １１３５７６ １１６２７９ １１９５７４

　 　 公立医院 ８２７９２ ８５４８４ ８６９０２ ８８６０３ ９０６５１

　 　 民营医院 ２１８５２ ２４５３７ ２６６７４ ２７６７６ ２８９２３

　 　 医院分级别： 三级医院 ６２１７１ ６６３０１ ６９３１２ ７２２３０ ７５３０２

　 　 　 　 　 　 　 　 二级医院 ２５３７３ ２５７２３ ２７１９９ ２８１３５ ２８６５６

　 　 　 　 　 　 　 　 一级医院 １６０６９ １６５８３ １５３２６ １４４９７ １４２０８

　 　 　 　 　 　 　 　 未评医院 １０３１ １４１４ １７３９ １４１７ １４０８

　 　 医院分类别： 综合医院 ６２００５ ６２１３９ ６２８８４ ６３９２４ ６５１２９

　 　 　 　 　 　 　 　 中医医院 １９８１０ ２２７９２ ２４７４６ ２４８６７ ２５５１９

　 　 　 　 　 　 　 　 专科医院 ２２７２９ ２４９４０ ２５７０６ ２７２９８ ２８７０６

　 　 　 　 　 　 　 　 护理院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４０ １９０ ２２０

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４４４２ ４４１７ ４３８３ ４７７４ ４８７９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４４１２ ４４１７ ４３８３ ４７７４ ４８７９

三、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２４６９ ２５２５ ２５７１ ２４５５ ２６５８

　 　 妇幼保健院 （所、 站） １９３５ １９７１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１ ２０４９

　 　 专科疾病防治院 （所、 站） ５３４ ５５４ ５５４ ４３４ ６０９

四、 其他机构 — — — — —

　 　 疗养院 — — — — —

注： １ 本表统计范围不包含驻京部队医院和武警医院。
２ 中医医院包含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院。

—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人员数
单位： 人

项目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总计 ３２１１５１ ３３０７７７ ３４６２５５ ３５１７６５ ３６９１３９
一、 医院 ２３９１５５ ２４４８０７ ２５４１５０ ２５２４１４ ２６２５８８
　 　 公立医院 １９８２９０ １９９４２２ ２０４０４８ ２００１１９ ２０７４７６
　 　 民营医院 ４０８６５ ４５３８５ ５０１０２ ５２２９５ ５５１１２
　 　 医院分级别： 三级医院 １６４００５ １６６２８２ １７３８１４ １７２６９４ １８１４０３
　 　 　 　 　 　 　 　 二级医院 ４７３３７ ４９５７５ ５０９１８ ５１２２２ ５２１３１
　 　 　 　 　 　 　 　 一级医院 ２５１３９ ２６２３４ ２６１７７ ２５７５３ ２６３０８
　 　 　 　 　 　 　 　 未评医院 ２６７４ ２７１６ ３２４１ ２７４５ ２７４６
　 　 医院分类别： 综合医院 １６０４３４ １５６６０２ １５８８９０ １５５０３７ １６０７４７
　 　 　 　 　 　 　 　 中医医院 ３５５０３ ３９７１０ ４３４９８ ４５０７６ ４７３４９
　 　 　 　 　 　 　 　 专科医院 ４３１５５ ４８３９９ ５１６２７ ５２１４３ ５４３００
　 　 　 　 　 　 　 　 护理院 ６３ ９６ １３５ １５８ １９２
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６１７５７ ６５２１５ ７０８０２ ７７１６４ ８３４５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３１４２８ ３２７９５ ３５１７４ ３７１６８ ３９２０２
　 　 门诊部 １４４９９ １５６４２ １６８８６ １８９８４ ２０６３７
　 　 诊所、 卫生所、 医务室等∗ １２０７９ １３０４３ １５１５７ １７５７６ ２０２０８
　 　 村卫生室 ３７５１ ３７３５ ３５８５ ３４３６ ３４０６
三、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１４８６８ １５２８７ １５３６９ １５３６８ １５６７６
　 　 急救中心 （站） １７１３ １７４８ １８２５ １８３８ １９０８
　 　 采供血机构 ８８３ ８５４ ８４６ ８６３ ７４７
　 　 妇幼保健院 （所、 站） ６２２９ ６５９７ ６７４７ ６７６７ ６９９２
　 　 专科疾病防治院 （所、 站） ８７２ ９３２ ９１８ ９０５ １０５０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３８７６ ３８３３ ３７１７ ３６８７ ３６８９
　 　 卫生监督所 （中心） １２７６ １２６２ １２７４ １２５３ １２３８
　 　 其他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１９ ６１ ４２ ５５ ５２
四、 其他机构 ５３７１ ５４６８ ５９３４ ６８１９ ７４２２
　 　 疗养院 — — — — —
　 　 医学科学研究机构 ３２９４ ３３２８ ３１３５ ３３５９ ３７３０
　 　 医学在职培训机构 ２００ １６５ １４６ １４８ １２６
　 　 临床检验中心 （所、 站） ８３６ １１１８ １５３６ ２３９２ ２３７７
　 　 其他 １０４１ ８５７ １１１７ ９２０ １１８９
注： １ 本表统计范围包含村卫生室，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包含 １５ 家驻京部队医院和 ４ 家武警

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７ 家， 二级 ２ 家），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年包含 １２ 家驻京部队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２ 家）。
２ 中医医院包含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院。
３ ∗处包含诊所、 卫生所、 医务室、 护理站和中小学生卫生保健所。

—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技术人员数
单位： 人

项目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总计 ２５６５３１ ２６４８５０ ２７６９６９ ２８１６８６ ２９７２５９
一、 医院 １９４２０３ １９９７１９ ２０７４５７ ２０６２０９ ２１５４７０
　 　 公立医院 １６５６１０ １６７９３２ １７１８０３ １６８２７４ １７５２７２
　 　 民营医院 ２８５９３ ３１７８７ ３５６５４ ３７９３５ ４０１９８
　 　 医院分级别： 三级医院 １３７６９８ １４０３７７ １４６７４６ １４５７３０ １５３８０７
　 　 　 　 　 　 　 　 二级医院 ３６７３３ ３９００１ ３９７６８ ３９８１８ ４０５８２
　 　 　 　 　 　 　 　 一级医院 １８０１６ １８４８８ １８７２４ １８７３７ １９１００
　 　 　 　 　 　 　 　 未评医院 １７５６ １８５３ ２２１９ １９２４ １９８１
　 　 医院分类别： 综合医院 １３４７０８ １３２６７６ １３４５２０ １３１１０８ １３６４１０
　 　 　 　 　 　 　 　 中医医院 ２８３５１ ３１６４０ ３４５９４ ３６３８１ ３８０５０
　 　 　 　 　 　 　 　 专科医院 ３１１０４ ３５３５７ ３８２８８ ３８６５６ ４０８８８
　 　 　 　 　 　 　 　 护理院 ４０ ４６ ５５ ６４ １２２
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４８４４４ ５０９４４ ５４９３７ ６０６５５ ６６３２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２６１９３ ２７３４３ ２９１４５ ３０９７０ ３２８１８
　 　 门诊部 １１４９１ １２０７５ １３０９６ １４８３２ １６６１６
　 　 诊所、 卫生所、 医务室等∗ １０４４８ １１２００ １２３５８ １４３９４ １６２５９
　 　 村卫生室 ３１２ ３２６ ３３８ ４５９ ６３０
三、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１１４７５ １１７５０ １２００２ １２０１２ １２３４６
　 　 急救中心 （站） ９３１ ９０８ ９６５ ９６４ ９６７
　 　 采供血机构 ５８５ ５７７ ５７５ ６０２ ５７３
　 　 妇幼保健院 （所、 站） ５１３５ ５４８２ ５６１０ ５６４６ ５８４５
　 　 专科疾病防治院 （所、 站） ５５０ ６３２ ５８４ ５５５ ７０３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３０７３ ２９５４ ３０７３ ３０５９ ３０９３
　 　 卫生监督所 （中心） １１８９ １１８５ １１９５ １１８６ １１６５
　 　 其他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１２ １２ — — —
四、 其他机构 ２４０９ ２４３７ ２５７３ ２８１０ ３１２０
　 　 疗养院 — — — — —
　 　 医学科学研究机构 １４６２ １４７４ １４１１ １４５１ １６１４
　 　 医学在职培训机构 ２６ ２６ ２０ ２３ １７
　 　 临床检验中心 （所、 站） ４２２ ５８１ ６０５ ９２０ ９８９
　 　 其他 ４９９ ３５６ ５３７ ４１６ ５００
注： １ 本表统计范围包含村卫生室，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包含 １５ 家驻京部队医院和 ４ 家武警

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７ 家， 二级 ２ 家），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年包含 １２ 家驻京部队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２ 家）。
２ 中医医院包含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院。
３ ∗处包含诊所、 卫生所、 医务室、 护理站和中小学生卫生保健所。

—６—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执业 （助理） 医师数
单位： 人

项目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总计 ９６４４５ １００８７８ １０５７３２ １０９３７６ １１５７７１
一、 医院 ６８１８４ ７１０５２ ７３９０５ ７４８７０ ７８３８８
　 　 公立医院 ５７３０４ ５９１５４ ６０３９５ ６０１３９ ６２７４７
　 　 民营医院 １０８８０ １１８９８ １３５１０ １４７３１ １５６４１
　 　 医院分级别： 三级医院 ４６９４０ ４８７１８ ５０８９４ ５１４９２ ５４２２４
　 　 　 　 　 　 　 　 二级医院 １２９２０ １３６３２ １３９３３ １４２３２ １４７９８
　 　 　 　 　 　 　 　 一级医院 ７６８０ ８０７５ ８２９２ ８４９３ ８６７９
　 　 　 　 　 　 　 　 未评医院 ６４４ ６２７ ７８６ ６５３ ６８７
　 　 医院分类别： 综合医院 ４６９９８ ４７０８５ ４７６２３ ４７１７８ ４９２６５
　 　 　 　 　 　 　 　 中医医院 １１４９６ １２８６８ １４０７０ １５０７７ １５７７３
　 　 　 　 　 　 　 　 专科医院 ９６７５ １１０８１ １２１９４ １２５８５ １３３１９
　 　 　 　 　 　 　 　 护理院 １５ １８ １８ ３０ ３１
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２３８９３ ２５１６８ ２６９８３ ２９６７６ ３２２９８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１１６３１ １２１０９ １２７９２ １３６１５ １４３３８
　 　 门诊部 ５６７８ ６１１４ ６６３９ ７４７７ ８３１５
　 　 诊所、 卫生所、 医务室等∗ ６３１０ ６６６３ ７２６８ ８１８３ ９０８９
　 　 村卫生室 ２７４ ２８２ ２８４ ４０１ ５５６
三、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３９０５ ４２２３ ４２５１ ４３０４ ４４３９
　 　 急救中心 （站） ４６９ ４３１ ４２７ ４２９ ４２３
　 　 采供血机构 ３８ ３４ ３３ ３２ ２９
　 　 妇幼保健院 （所、 站） １９９２ ２１６０ ２２５１ ２３０８ ２３７０
　 　 专科疾病防治院 （所、 站） ２０１ ２１３ ２０７ １９６ ２４６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１１９９ １３７９ １３３３ １３３９ １３７１
　 　 其他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６ ６ — — —
四、 其他机构 ４６３ ４３５ ５９３ ５２６ ６４６
　 　 疗养院 — — — — —
　 　 医学科学研究机构 １７４ ２１４ ２３３ ２３１ ３１７
　 　 医学在职培训机构 ２ ３ １ — —
　 　 临床检验中心 （所、 站） ３５ ５２ １０７ １１５ １２５
　 　 其他 ２５２ １６６ ２５２ １８０ ２０４
注： １ 本表统计范围包含村卫生室，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包含 １５ 家驻京部队医院和 ４ 家武警

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７ 家， 二级 ２ 家），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年包含 １２ 家驻京部队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２ 家）。
２ 中医医院包含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院。
３ ∗处包含诊所、 卫生所、 医务室、 护理站和中小学生卫生保健所。

—７—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注册护士数
单位： 人

项目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总计 １１４２９４ １１７７６０ １２３１５８ １２３５８９ １３１３１４
一、 医院 ９５８９５ ９８２２７ １０１７８６ ９９８８３ １０４８７４
　 　 公立医院 ８３１４８ ８３７４１ ８５７８５ ８３０７９ ８６８０４
　 　 民营医院 １２７４７ １４４８６ １６００１ １６８０４ １８０７０
　 　 医院分级别： 三级医院 ７１０１０ ７１９６０ ７５０５６ ７３６２１ ７７７８２
　 　 　 　 　 　 　 　 二级医院 １７１６６ １８４９３ １８８０７ １８４２６ １９０５４
　 　 　 　 　 　 　 　 一级医院 ７００７ ６９５９ ６９４０ ７０３５ ７１４１
　 　 　 　 　 　 　 　 未评医院 ７１２ ８１５ ９８３ ８０１ ８９７
　 　 医院分类别： 综合医院 ６９２４３ ６７８５１ ６８６８９ ６６２４６ ６９４０５
　 　 　 　 　 　 　 　 中医医院 １１１０８ １２５２２ １３９３５ １４７０１ １５４９１
　 　 　 　 　 　 　 　 专科医院 １５５２９ １７８３１ １９１３８ １８９１６ １９９４０
　 　 　 　 　 　 　 　 护理院 １５ ２３ ２４ ２０ ３８
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１４９５４ １６０１６ １７７９２ ２０１３５ ２２６３８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７７１６ ８２４１ ８８９０ ９４９０ １０３３３
　 　 门诊部 ４０４２ ４２４０ ４７０５ ５５３６ ６３３６
　 　 诊所、 卫生所、 医务室等∗ ３１５８ ３４９１ ４１４３ ５０５１ ５８９５
　 　 村卫生室 ３８ ４４ ５４ ５８ ７４
三、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３２６３ ３３７８ ３４３７ ３３７９ ３５８９
　 　 急救中心 （站） ３２７ ３２２ ３４９ ３６６ ３５０
　 　 采供血机构 ３２９ ３２８ ３２９ ３４４ ３３６
　 　 妇幼保健院 （所、 站） ２２２０ ２３２１ ２３８５ ２３０９ ２４４４
　 　 专科疾病防治院 （所、 站） ２３５ ２６０ ２３８ ２２８ ３１５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１４７ １４２ １３６ １３２ １４４
　 　 其他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５ ５ — — —
四、 其他机构 １８２ １３９ １４３ １９２ ２１３
　 　 疗养院 — — — — —
　 　 医学科学研究机构 １２ １２ １３ １２ １０
　 　 医学在职培训机构 １１ １１ ４ ４ ４
　 　 临床检验中心 （所、 站） ４ ７ １３ ２０ １３
　 　 其他 １５５ １０９ １１３ １５６ １８６
注： １ 本表统计范围包含村卫生室，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包含 １５ 家驻京部队医院和 ４ 家武警

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７ 家， 二级 ２ 家），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年包含 １２ 家驻京部队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２ 家）。
２ 中医医院包含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院。
３ ∗处包含诊所、 卫生所、 医务室、 护理站和中小学生卫生保健所。

—８—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费用及财政拨款情况
单位： 亿元

项目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总费用

　 医疗卫生机构 １６８８ ４ １８８８ ４ ２１０２ ４ ２４７８ ９ ２６１４ ９

　 　 其中： 医疗机构 １６００ ２ １８１６ ５ ２０２４ ６ ２３８７ ８ ２５０１ ４

　 　 内：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１４５ ５ １７０ ８ ２１５ ９ ２６９ ０ ３０６ １

财政拨款

　 医疗卫生机构 ２７１ ５ ２９３ ３ ３３４ ０ ３９５ ６ ４５６ ８

　 　 其中： 医疗机构 ２１１ ４ ２４３ ９ ２７７ ２ ３３７ ６ ３８６ ０

　 　 内：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５２ １ ５２ ３ ６４ １ ７１ ２ ８３ ９

注： 本表统计范围包含村卫生室， 不包含驻京部队医院和武警医院。

—９—



全市三级医疗机构、 床位、 人员数

项目
机构数

（个）

编制

床位

（张）

实有

床位

（张）

卫生

人员

（人）

卫技

人员

（人）

执业

（助理）
医师

（人）

注册

护士

（人）

总计 １１５ ７８８３７ ７５３０２ １８２３４５ １５４４３１ ５４５２８ ７８００５
其中： 综合医院 ５２ ４３８４０ ４４２８０ １２１４５７ １０５３１３ ３７３７６ ５５３５９
　 　 　 中医医院 ３１ １９７４２ １５８５５ ２８６３８ ２３６８５ ８９７５ １０４９６
　 　 　 专科医院 ３０ １５２５５ １５１６７ ３１３０８ ２４８０９ ７８７３ １１９２７
注： １ 本表机构数、 人员数统计范围包含 １２ 家驻京部队医院。

２ 中医医院包含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院。

全市二级医疗机构、 床位、 人员数

项目
机构数

（个）

编制

床位

（张）

实有

床位

（张）

卫生

人员

（人）

卫技

人员

（人）

执业

（助理）
医师

（人）

注册

护士

（人）

总计 １８５ ３２９８０ ３１０１１ ５９４５０ ４６５６１ １７１７７ ２１５９９
其中： 综合医院 ４４ １４６２１ １４３３４ ２８８１０ ２３３３８ ８４７９ １１０７９
　 　 　 中医医院 ４１ ５３１９ ５２４７ ９１８４ ７２０５ ３１５４ ２７５９
　 　 　 专科医院 ８１ ９６９９ ９０７５ １４１３７ １００３９ ３１６５ ５２１６
　 　 　 妇幼保健院 （所、 站） １６ ２７１５ ２０４９ ６８３６ ５７００ ２２８５ ２３９４
注： 中医医院包含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院。

全市一级医疗机构、 床位、 人员数

项目
机构数

（个）

编制

床位

（张）

实有

床位

（张）

卫生

人员

（人）

卫技

人员

（人）

执业

（助理）
医师

（人）

注册

护士

（人）

总计 ６４５ １８７３６ １７８１０ ４６８９６ ３６２９７ １５９２５ １２３４６
其中： 综合医院 １８８ ６２１７ ６３７４ １０２５９ ７６１０ ３３５２ ２９１３
　 　 　 中医医院 １４７ ４１９６ ４３２７ ９４１６ ７０８７ ３６１５ ２２０９
　 　 　 专科医院 ８６ ２８８４ ３４５７ ６５９６ ４３７０ １６９３ ２０１１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２１３ ５２４９ ３５１２ ２０４５２ １７０９７ ７２０８ ５１７２
注： 中医医院包含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院。

—０１—



全市医疗卫生资源状况－１
项目 ２０１９

卫生人员总数 （人） ３６９１３９

卫生技术人员总数 （人） ２９７２５９

卫生技术人员占总人数比重 （％） ８０ ５３

执业 （助理） 医师占卫生技术人员比重 （％） ３８ ９５

注册护士占卫生技术人员比重 （％） ４４ １７

每千常住人口编制床位数 （张） ６ ２４

　 其中： 户籍人口 ９ ６２

每千常住人口实有床位数 （张） ５ ９０

　 其中： 户籍人口 ９ １０

每千常住人口卫生人员数 （人） １７ １４

　 其中： 户籍人口 ２６ ４２

每千常住人口卫技人员数 （人） １３ ８０

　 其中： 户籍人口 ２１ ２７

每千常住人口执业 （助理） 医师数 （人） ５ ３８

　 其中： 户籍人口 ８ ２８

每千常住人口注册护士数 （人） ６ １０

　 其中： 户籍人口 ９ ４０

注： １ 常住人口数为 ２０２０ 年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 ２０１９ 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数。 户籍人

口数来源于北京市公安局。
２ 每千常住 （户籍） 人口卫生人员、 卫技人员、 执业 （助理） 医师、 注册护士数

包含 １２ 家驻京部队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２ 家）。 编制床位、 实有床位数不包含驻

京部队和武警医院。

—１１—



全市医疗卫生资源状况－２

地区

医疗

卫生

机构数

（个）

医疗

机构数

（个）

编制

床位

（张）

实有

床位

（张）

卫生

人员

（人）

卫技

人员

（人）

执业

（助理）
医师

（人）

注册

护士

（人）

全市 １１３４０ １１１８７ １３４４１７ １２７１１１ ３６９１３９ ２９７２５９ １１５７７１ １３１３１４

　 东城区 ５５４ ５３３ １１７０９ ９９３８ ３４１８３ ２５９４３ １０２４５ １０７３１

　 西城区 ７０２ ６７４ １７４３９ １７４１１ ４７２６１ ３９２５７ １３９６６ １７４８７

　 朝阳区 １７５１ １７３０ ２３７４７ ２４４８７ ７１８５３ ５５７５９ ２２１９０ ２４４８６

　 丰台区 ５３５ ５２７ １３４９７ １２６２２ ２９１５６ ２３３２９ ９５３６ ９５８６

　 石景山区 ２３３ ２２８ ５５０６ ４８６８ １０４０８ ８４７０ ３２０９ ３７０８

　 海淀区 １２５７ １２４９ １５９５３ １３５４６ ４６４７３ ３７１４０ １４３１４ １６２７４

　 门头沟区 ２６５ ２５８ ３１８９ ２９８１ ４８０４ ３７６９ １３５７ １６４７

　 房山区 １０３８ １０２７ ６０１８ ６４８９ １４５６５ １０８８３ ４１５８ ４３７８

　 通州区 ６１６ ６０９ ５６９４ ４１１３ １２９３５ １０２１７ ３９３３ ３８９４

　 顺义区 ７７８ ７６８ ４３５０ ３９０９ １１４４９ ９０５０ ３９１６ ３４１９

　 昌平区 １１１２ １１１０ １３０１６ １２２３７ ２２５７１ １７５４９ ６６８７ ７８９８

　 大兴区 ８２３ ８１７ ６３１３ ７５０１ １７４３６ １３４４８ ５０７６ ５４２７

　 怀柔区 ４８３ ４７９ ２１０２ １９８２ ４８８９ ３８４３ １６９１ １３２９

　 平谷区 ２７４ ２７０ ２６３３ ２１２３ ４９８６ ４１５６ １７２３ １６０５

　 密云区 ５７４ ５６８ １９９２ １８０２ ５１３９ ４０５２ ２０５３ １２６３

　 延庆区 ３３３ ３２８ １２５９ １１０２ ３３８０ ２７４３ １１９４ １０５４

注： 本表全市机构数、 人员数合计包含 １２ 家驻京部队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２ 家）， 床位数

及各区数据均不包含驻京部队医院和武警医院。

—２１—



全市医疗卫生资源状况－３

地区

每千常

住人口

编制床

位数

（张）

每千常

住人口

实有床

位数

（张）

每千常

住人口

卫生人

员数

（人）

每千常

住人口

卫技人

员数

（人）

每千常

住人口

执业（助
理）医师

数（人）

每千常

住人口

注册护

士数

（人）

常住

人口

（万人）

全市 ６ ２４ ５ ９０ １７ １４ １３ ８０ ５ ３８ ６ １０ ２１５３ ６

　 东城区 １４ ７５ １２ ５２ ４３ ０５ ３２ ６７ １２ ９０ １３ ５２ ７９ ４

　 西城区 １５ ３４ １５ ３１ ４１ ５７ ３４ ５３ １２ ２８ １５ ３８ １１３ ７

　 朝阳区 ６ ８４ ７ ０５ ２０ ６９ １６ ０５ ６ ３９ ７ ０５ ３４７ ３

　 丰台区 ６ ６７ ６ ２３ １４ ４０ １１ ５２ ４ ７１ ４ ７３ ２０２ ５

　 石景山区 ９ ６６ ８ ５４ １８ ２６ １４ ８６ ５ ６３ ６ ５１ ５７ ０

　 海淀区 ４ ９３ ４ １８ １４ ３６ １１ ４７ ４ ４２ ５ ０３ ３２３ ７

　 门头沟区 ９ ２７ ８ ６７ １３ ９７ １０ ９６ ３ ９４ ４ ７９ ３４ ４

　 房山区 ４ ８０ ５ １７ １１ ６１ ８ ６７ ３ ３１ ３ ４９ １２５ ５

　 通州区 ３ ４０ ２ ４６ ７ ７２ ６ １０ ２ ３５ ２ ３２ １６７ ５

　 顺义区 ３ ５４ ３ １８ ９ ３２ ７ ３７ ３ １９ ２ ７８ １２２ ８

　 昌平区 ６ ０１ ５ ６５ １０ ４２ ８ １０ ３ ０９ ３ ６５ ２１６ ６

　 大兴区 ３ ３４ ３ ９７ ９ ２４ ７ １２ ２ ６９ ２ ８７ １８８ ８

　 怀柔区 ４ ９８ ４ ７０ １１ ５９ ９ １１ ４ ０１ ３ １５ ４２ ２

　 平谷区 ５ ７０ ４ ６０ １０ ７９ ９ ００ ３ ７３ ３ ４７ ４６ ２

　 密云区 ３ ９６ ３ ５８ １０ ２２ ８ ０６ ４ ０８ ２ ５１ ５０ ３

　 延庆区 ３ ５３ ３ ０９ ９ ４７ ７ ６８ ３ ３４ ２ ９５ ３５ ７

注： 本表全市人员数合计包含 １２ 家驻京部队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２ 家）， 各区数据均不包

含驻京部队医院和武警医院。

—３１—



全市诊所基本情况

项目 合计
按管理类别分

非营利性 营利性

机构总数 （个） ２９３４ ５８ ２８７６

总人员数 （人） １５５７２ ３３１ １５２４１

　 卫生技术人员 １２２２０ ２８３ １１９３７

　 　 执业医师 ６０４５ １５６ ５８８９

　 　 　 内： 中医 １７０５ ５１ １６５４

　 　 执业助理医师 ８４７ ２６ ８２１

　 　 　 内： 中医 ２０１ ５ １９６

　 　 注册护士 ４３７３ ６８ ４３０５

　 　 药剂师 （士） ４８２ ２０ ４６２

　 　 技师 （士） １７２ ８ １６４

　 　 　 内： 检验师 （士） １１０ ５ １０５

　 　 其他 ３０１ ５ ２９６

　 工勤技能人员 １４０２ ２３ １３７９

房屋建筑面积 （ｍ２） ４９３５１３ ６８１３ ４８６７００

总收入 （万元） ２８０７８５ １ ４７０６ ０ ２７６０７９ １

　 医疗收入 ２４９１２６ ７ ４４２８ ４ ２４４６９８ ３

　 　 其中： 药品收入 ５５６７０ １ ２８５７ ８ ５２８１２ ３

总费用 （万元） ２５６４６３ １ ４４２３ ９ ２５２０３９ ２

　 其中： 人员经费 １１４３４４ ６ １１７９ ３ １１３１６５ ３

　 　 　 　 医疗支出 — — —

　 　 　 　 药品费 ４１４９１ ４ ２３８３ ９ ３９１０７ ５

总诊疗人次数 （人次） ４１３１７１３ １２４２９２ ４００７４２１

　 其中： 出诊人次数 １０５９１５ １８９１ １０４０２４

—４１—



全市卫生所、 医务室等基本情况

项目 合计
按管理类别分

非营利性 营利性

机构总数 （个） １３６６ １３３２ ３４

总人员数 （人） ４６３６ ４４２１ ２１５

　 卫生技术人员 ４０３９ ３８４６ １９３

　 　 执业医师 ２０３５ １９９６ ３９

　 　 　 内： 中医 ２７９ ２６７ １２

　 　 执业助理医师 １６２ １５６ ６

　 　 　 内： 中医 １４ １４ —

　 　 注册护士 １５２２ １３９２ １３０

　 　 药剂师 （士） １６５ １６０ ５

　 　 技师 （士） ７５ ７２ ３

　 　 　 内： 检验师 （士） ５７ ５４ ３

　 　 其他 ８０ ７０ １０

　 工勤技能人员 ２２８ ２２２ ６

房屋建筑面积 （ｍ２） １７４８３３ １７１４７３ ３３６０

总收入 （万元） ４８０１０ １ ４７２３８ ９ ７７１ ２

　 医疗收入 ２７４７６ ３ ２６７７３ ７ ７０２ ６

　 　 其中： 药品收入 １９３２７ ９ １９２０５ ６ １２２ ３

总费用 （万元） ５５７４４ ０ ５４５７９ ４ １１６４ ６

　 其中： 人员经费 ２２８１６ ５ ２２１１５ ６ ７００ ９

　 　 　 　 医疗支出 ２７０ ０ — ２７０ ０

　 　 　 　 药品费 ２５０５１ ２ ２４９３５ ３ １１５ ９

总诊疗人次数 （人次） ３６６３５４７ ３６０１８０２ ６１７４５

　 其中： 出诊人次数 ４０４０８ ３８６３４ １７７４

注： 本表包含卫生所、 医务室、 护理站和中小学生卫生保健所。

—５１—



全市村卫生室基本情况

项目 总计

按设置 ／主办单位分

村办
乡卫生

院设点
联合办 私人办 其他

机构数 （个） ２５７６ ２３４１ ５ ３ ２０９ １８

执业 （助理） 医师 （人） ５５６ ４９９ １ １ ５３ ２

注册护士 （人） ７４ ７２ — — １ １

乡村医生和卫生员 （人） ２７７６ ２５２６ ５ ３ ２２７ １５

　 乡村医生 ２７６０ ２５１１ ５ ３ ２２６ １５

　 卫生员 １６ １５ — — １ —

总收入 （万元） １５８９４ ０ １４５８１ ０ ２６ ２ １４ １ １１３８ ７ １３４ ０

　 其中： 上级补助收入 ９０７２ ７ ８４６１ ５ １４ １ １０ ８ ５５０ ７ ３５ ５

　 　 　 　 村或集体补助收入 １３５ ８ １２９ ５ ０ ５ ０ ２ ５ ７

　 　 　 　 医疗收入 ５７２４ ８ ５０７６ ７ １１ ６ ３ ３ ５４９ ４ ８３ ８

　 　 　 　 　 内： 药品收入 ４８１４ ３ ４２３８ ７ １１ ５ ３ ３ ４９３ ３ ６７ ４

总费用 （万元） １４４２９ ７ １３１４７ ７ ２９ ６ １３ ０ １１０８ ０ １３１ ５

　 其中： 人员经费 ９７９４ ６ ９０６２ ９ ２０ １ １０ ８ ６２９ ３ ７１ ５

　 　 　 　 药品费 ４１２３ ４ ３６０７ ５ ９ ５ ２ １ ４５０ ０ ５４ ３

总诊疗人次数 （人次） ２２７４４４８ ２０５５９２１ ７４５７ １０９０ １８８６４１ ２１３３９

　 其中： 出诊人次数 １４６７４７ １３３８６７ １１７ １１６ １１５３１ １１１６

—６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全市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
单位： 万人次

项目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总计 ２３５０１ ６ ２４５８６ ０ ２３８８４ ０ ２４７５２ ５ ２６４２９ １

一、 医院 １６３４９ ８ １７２６７ ５ １６０７６ ５ １６１７３ ３ １７２０９ １

　 　 公立医院 １４８７０ １ １５４９６ ４ １４１４０ ７ １４０６６ ５ １４９９５ ５

　 　 民营医院 １４７９ ７ １７７１ １ １９３５ ８ ２１０６ ８ ２２１３ ６

　 　 医院分级别： 三级医院 １１９７４ ９ １２５２５ ５ １１３８５ ６ １１３１８ ８ １２３１４ ２

　 　 　 　 　 　 　 　 二级医院 ３０８２ ６ ３３４６ ２ ３２０３ ６ ３２６７ ９ ３２８０ ０

　 　 　 　 　 　 　 　 一级医院 １１５４ ８ １２６８ ５ １３６５ ４ １４７０ １ １５４６ ８

　 　 　 　 　 　 　 　 未评医院 １３７ ４ １２７ ４ １２１ ９ １１６ ５ ６８ ２

　 　 医院分类别： 综合医院 １０９７１ ２ １１２８５ ０ １０２６１ ７ １０３１２ ９ １１０７９ １

　 　 　 　 　 　 　 　 中医医院 ３６７４ ７ ４００８ ６ ３８１４ １ ３８３７ １ ３９６１ １

　 　 　 　 　 　 　 　 专科医院 １７０３ ８ １９７３ ８ ２０００ ６ ２０２３ ２ ２１６８ ９

　 　 　 　 　 　 　 　 护理院 ０ １ ０ ２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６５９６ ０ ６６７０ ３ ７１６５ １ ７９３２ ５ ８５３８ ０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４８９０ ２ ４９７１ ８ ５４５８ ２ ６２３８ ９ ６８２９ ５

　 　 门诊部 ５８３ ７ ５７６ ９ ６４３ ２ ６８２ ５ ７０１ ５

　 　 诊所、 卫生所、 医务室等∗ ７４２ ８ ７３９ ０ ７２０ ０ ７５３ ４ ７７９ ５

　 　 村卫生室 ３７９ ３ ３８２ ６ ３４３ ７ ２５７ ７ ２２７ ４

三、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５５２ ０ ６４８ ２ ６４２ ４ ６４６ ８ ６８２ １

　 　 妇幼保健院 （所、 站） ５３４ ０ ６２９ ０ ６２３ ７ ６２８ ７ ６６０ ６

　 　 专科疾病防治院 （所、 站） １８ ０ １９ １ １８ ７ １８ １ ２１ ５

四、 其他机构 ３ ８ — — — —

　 　 疗养院 — — — — —

　 　 临床检验中心 （所、 站） ３ ８ — — — —

注： １ 本表统计范围包含村卫生室，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包含 １５ 家驻京部队医院和 ４ 家武警

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７ 家， 二级 ２ 家），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年包含 １２ 家驻京部队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２ 家）。
２ ∗处包含诊所、 卫生所、 医务室、 护理站和中小学生卫生保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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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全市医疗机构出院人数
单位： 万人次

项目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总计 ３３８ １ ３６９ ８ ３８３ ０ ４０５ ２ ４３４ ８

一、 医院 ３２７ ５ ３５５ ６ ３６９ １ ３９１ ３ ４２０ ８

　 　 公立医院 ２９７ ３ ３１８ １ ３２９ ０ ３４６ １ ３７２ ７

　 　 民营医院 ３０ ２ ３７ ５ ４０ １ ４５ ２ ４８ ２

　 　 医院分级别： 三级医院 ２６６ ８ ２８６ ２ ３００ ４ ３２１ ３ ３５０ ７

　 　 　 　 　 　 　 　 二级医院 ４４ ７ ５２ ７ ５３ ０ ５２ ９ ５３ ４

　 　 　 　 　 　 　 　 一级医院 １３ ５ １４ ５ １４ ０ １５ ３ １５ ３

　 　 　 　 　 　 　 　 未评医院 ２ ５ ２ ２ １ ７ １ ８ １ ４

　 　 医院分类别： 综合医院 ２４２ ９ ２５２ ４ ２５６ ３ ２７３ １ ２９２ ５

　 　 　 　 　 　 　 　 中医医院 ３３ ４ ４１ ２ ４４ １ ４６ ５ ４９ ８

　 　 　 　 　 　 　 　 专科医院 ５１ ２ ６２ ０ ６８ ７ ７１ ７ ７８ ５

　 　 　 　 　 　 　 　 护理院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２ ２ ２ ６ ２ ６ ２ ９ ２ ６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２ ２ ２ ６ ２ ６ ２ ９ ２ ６

三、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８ ５ １１ ７ １１ ３ １１ ０ １１ ４

　 　 妇幼保健院 （所、 站） ８ ４ １１ ６ １１ ２ １０ ９ １１ ３

　 　 专科疾病防治院 （所、 站）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四、 其他机构 — — — — —

　 　 疗养院 — — — — —

　 　 临床检验中心 （所、 站） — — — — —

注： １ 本表统计范围包含村卫生室，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包含 １５ 家驻京部队医院和 ４ 家武警

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７ 家， 二级 ２ 家），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年包含 １２ 家驻京部队医院

（其中三级 １２ 家）。
２ 中医医院包含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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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全市医疗机构出院者平均住院日
单位： 日

项目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总计∗ １０ １ ９ ６ ９ ５ ９ ３ ８ ６

一、 医院∗ １０ １ ９ ７ ９ ５ ９ ３ ８ ６

　 　 公立医院∗ １０ ０ ９ ６ ９ ３ ９ ０ ８ ４

　 　 民营医院∗ １０ ８ １０ ３ １０ ４ １０ ９ ９ ９

　 　 医院分级别： 三级医院∗ ９ ４ ９ １ ８ ９ ８ ８ ８ １

　 　 　 　 　 　 　 　 二级医院∗ １２ ６ １１ ３ １０ ２ １１ ０ １０ １

　 　 　 　 　 　 　 　 一级医院∗ １２ ３ １２ ６ １３ ５ １２ ６ １１ ９

　 　 　 　 　 　 　 　 未评医院∗ １２ ０ １２ ４ １６ ７ １３ ０ １２ ２

　 　 医院分类别： 综合医院 ９ ８ ９ ２ ９ ０ ８ ６ ８ ２

　 　 　 　 　 　 　 　 中医医院 １４ ４ １３ ９ １４ ０ １４ ８ １２ ７

　 　 　 　 　 　 　 　 专科医院∗ ８ ６ ８ ４ ８ １ ７ ７ ７ １

　 　 　 　 　 　 　 　 护理院 — ３ ０ ３ ０ ６４ ３ ５８ ７

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２０ ７ １８ １ １７ ８ １８ １ ２０ 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２０ ７ １８ １ １７ ８ １８ １ ２０ ３

三、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６ ３ ５ ３ ６ ５ ５ ９ ５ ９

　 　 妇幼保健院 （所、 站） ５ ２ ４ ５ ４ ７ ４ ７ ４ ７

　 　 专科疾病防治院 （所、 站） １２４ ２ １１６ ８ ２１６ ９ １３１ ０ １４１ ２

四、 其他机构 — — — — —

　 　 疗养院 — — — — —

注： １ 本表统计范围不包含驻京部队医院和武警医院。
２ 中医医院包含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院。
３ 由于医保政策调整， 近年来精神专科医院出院者平均住院日波动较大， 本表出

院者平均住院日各合计项 （∗） 中均不包含精神专科医院。

—９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全市医疗机构编制床位使用率
单位：％

项目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总计 ７１ ８２ ７２ ０４ ７２ ６３ ７４ ２０ ７３ ２４

一、 医院 ７５ ５０ ７５ ５９ ７６ １４ ７８ ０２ ７７ ０４

　 　 公立医院 ８２ ８３ ８２ ７８ ８３ ６０ ８４ ４１ ８４ ５２

　 　 民营医院 ４５ ９５ ４８ ７１ ４９ ６５ ５５ ４３ ５１ ３１

　 　 医院分级别： 三级医院 ８５ ３３ ８４ ７７ ８５ ０３ ８７ ３１ ８７ ７４

　 　 　 　 　 　 　 　 二级医院 ６８ ６２ ６９ ３４ ７１ ９７ ６９ ９２ ６４ ８８

　 　 　 　 　 　 　 　 一级医院 ４５ ７６ ４６ ８８ ４３ １０ ４６ ８５ ４６ ３９

　 　 　 　 　 　 　 　 未评医院 ７６ １２ ５５ ４４ ４０ ６８ ４７ ９４ ３３ ９７

　 　 医院分类别： 综合医院 ７８ ０５ ７９ ９２ ８１ ０４ ８４ ３３ ８４ １６

　 　 　 　 　 　 　 　 中医医院 ６３ ８５ ６２ ８９ ６２ ６１ ６３ ６２ ６１ ２５

　 　 　 　 　 　 　 　 专科医院 ７９ ９４ ７７ ９８ ７９ ３７ ７８ ９２ ７７ ３６

　 　 　 　 　 　 　 　 护理院 — ８ ２０ ５ １４ ２１ ４３ ３８ ４２

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２０ １６ １９ ９２ １９ ９１ ２０ ６２ ２０ ４４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２０ １６ １９ ９２ １９ ９１ ２０ ６２ ２０ ４４

三、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５０ ７４ ５４ ４６ ５２ ５６ ５２ ８３ ４８ ８５

　 　 妇幼保健院 （所、 站） ４９ ４５ ５６ ５２ ５５ １１ ５４ ０７ ５４ ８４

　 　 专科疾病防治院 （所、 站） ５５ ４４ ４７ ６６ ４４ ０１ ４７ １５ ３１ ７８

四、 其他机构 — — — — —

　 　 疗养院 — — — — —

注： １ 本表统计范围不包含驻京部队医院和武警医院。
２ 中医医院包含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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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全市医疗机构实有床位使用率
单位：％

项目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总计 ７８ ４１ ７９ ９２ ８０ ４８ ８１ ５５ ８０ ７５

一、 医院 ８０ ５８ ８１ ９８ ８２ ４６ ８３ ５５ ８２ ６３

　 　 公立医院 ８８ ５８ ８９ ８８ ８９ ７４ ９０ ９３ ９０ ６４

　 　 民营医院 ４８ ６５ ５２ ６０ ５５ ５５ ５８ １３ ５５ ０６

　 　 医院分级别： 三级医院 ９１ ８７ ９２ ２８ ９２ ０２ ９３ ８７ ９３ ６３

　 　 　 　 　 　 　 　 二级医院 ７３ ５３ ７６ ７５ ７７ ５３ ７５ ４３ ７０ ７６

　 　 　 　 　 　 　 　 一级医院 ４６ ８０ ４８ １３ ４６ １０ ４７ ６２ ４７ ７８

　 　 　 　 　 　 　 　 未评医院 ８１ ６５ ６２ ９０ ５７ ８６ ６０ ５１ ４９ ７６

　 　 医院分类别： 综合医院 ８０ ７３ ８３ ２３ ８３ ７９ ８５ １２ ８４ ９９

　 　 　 　 　 　 　 　 中医医院 ７２ ７１ ７４ ４１ ７５ １０ ７５ ５６ ７３ ６６

　 　 　 　 　 　 　 　 专科医院 ８７ ６２ ８６ １１ ８６ ５５ ８７ ６６ ８５ ３２

　 　 　 　 　 　 　 　 护理院 — １０ ２３ １０ ２１ ２５ ３６ ５２ ６３

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３２ ２５ ３０ ９７ ３１ ８８ ３４ ３９ ３４ １６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３２ ２５ ３０ ９７ ３１ ８８ ３４ ３９ ３４ １６

三、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６４ ６２ ７６ ５２ ７３ ４４ ７３ ４６ ７４ ３２

　 　 妇幼保健院 （所、 站） ６３ ３９ ７８ ７４ ７５ ６０ ７５ ４５ ７５ ７９

　 　 专科疾病防治院 （所、 站） ６８ ９８ ６８ ９０ ６５ ５９ ６４ ５４ ６７ ８７

四、 其他机构 — — — — —

　 　 疗养院 — — — — —

注： １ 本表统计范围不包括驻京部队医院和武警医院。
２ 中医医院包括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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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１

５
０

５
８

６
１

６
７

６
８

　
　

　
　

专
科

医
院

１１
７

６
１６

２
２

１９
２

７
２３

０
１

２７
５

０
２

８
４

４
５

０
５

５
６

２
　

　
　

　
妇

幼
保

健
院

（所
、

站
）

５３
４

０
６２

９
０

６２
３

７
６２

８
７

６６
０

６
８

４
１１

６
１１

２
１０

９
１１

３
注

：
１

本
表

２０
１５

－ ２
０１

７
年

统
计

范
围

包
含

２
家

驻
京

部
队

医
院

。
２

中
医

医
院

包
含

中
医

医
院

、
中

西
医

结
合

医
院

和
民

族
医

院
。

—２２—



２０
１５

－ ２
０１
９
年
全
市
一
级
医
疗
机
构
工
作
量
情
况

单
位

：
万

人
次

项
目

总
诊

疗
人

次
出

院
人

数

２０
１５

２０
１６

２０
１７

２０
１８

２０
１９

２０
１５

２０
１６

２０
１７

２０
１８

２０
１９

总
计

３３
０７
０

３６
０１

２
３７

４０
１

４２
１３
７

４６
２３

５
１５
２

１６
３

１５
９

１７
２

１６
９

　
其

中
：

综
合

医
院

６２
３

０
６１

０
６

５９
８

１
６３

９
７

６６
５

６
６

８
５

０
４

９
５

４
４

９

　
　

　
　

中
医

医
院

４０
４

１
４９

７
６

５８
９

６
６３

４
９

６７
８

０
２

３
４

９
４

２
３

６
３

９

　
　

　
　

专
科

医
院

１２
７

７
１６

０
１

１７
７

６
１９

５
４

２０
３

２
４

４
４

５
４

９
６

２
６

５

注
：

中
医

医
院

包
含

中
医

医
院

、
中

西
医

结
合

医
院

和
民

族
医

院
。

—３２—



２０
１５

－ ２
０１
９
年
全
市
三
级
医
疗
机
构
工
作
效
率
情
况

项
目

编
制

床
位

使
用

率
（％

）
实

有
床

位
使

用
率

（％
）

出
院

者
平

均
住

院
日

（日
）

２０
１５

２０
１６

２０
１７

２０
１８

２０
１９

２０
１５

２０
１６

２０
１７

２０
１８

２０
１９

２０
１５

２０
１６

２０
１７

２０
１８

２０
１９

总
计

∗
８５
３
３

８４
７
７

８５
０
３

８７
３
１

８７
７

４
９１
８

７
９２

２
８

９２
０
２

９３
８
７

９３
６
３

９
４

９
１

８
９

８
８

８
１

　
其

中
：

综
合

医
院

８９
３

２
８９

６
０

９０
５

０
９３

０
６

９３
１

８
９０

５
３

９２
６

９
９２

２
９

９３
８

７
９３

４
２

８
９

８
５

８
２

８
０

７
６

　
　

　
　

中
医

医
院

７３
１

１
６９

０
３

６９
３

３
７０

６
６

７０
４

７
８８

０
８

８５
５

７
８６

２
９

８８
８

５
８９

４
６

１４
２

１４
２

１４
０

１４
８

１２
６

　
　

　
　

专
科

医
院

∗
８７

８
６

９０
７

０
９０

４
３

９３
１

０
９４

４
６

１０
０

０５
９８

３
６

９７
６

１
９９

３
４

９８
６

９
８

０
７

９
７

６
７

３
６

７

注
：

１
本

表
统

计
范

围
中

不
包

含
驻

京
部

队
医

院
和

武
警

医
院

。
２

由
于

医
保

政
策

调
整

，
近

年
来

精
神

专
科

医
院

出
院

者
平

均
住

院
日

波
动

较
大

，
本

表
出

院
者

平
均

住
院

日
各

合
计

项
中

（∗
）

均
不

包
含

精
神

专
科

医
院

。

２０
１５

－ ２
０１
９
年
全
市
二
级
医
疗
机
构
工
作
效
率
情
况

项
目

编
制

床
位

使
用

率
（％

）
实

有
床

位
使

用
率

（％
）

出
院

者
平

均
住

院
日

（日
）

２０
１５

２０
１６

２０
１７

２０
１８

２０
１９

２０
１５

２０
１６

２０
１７

２０
１８

２０
１９

２０
１５

２０
１６

２０
１７

２０
１８

２０
１９

总
计

∗
６７
０
４

６８
２
２

７０
３
７

６８
５
５

６３
７

０
７３
０

５
７７

０
６

７７
５
３

７５
６
０

７１
３
４

１１
６

１０
２

１０
２

１０
１

９
４

　
其

中
：

综
合

医
院

７０
８

２
７５

８
５

７７
３

８
７７

３
３

７４
１

２
７５

０
４

７９
２

２
７９

７
９

７８
７

１
７５

９
１

１１
７

１０
９

１０
７

１０
３

９
７

　
　

　
　

中
医

医
院

６４
７

４
６２

８
６

５８
８

３
６０

７
８

４８
７

６
６６

４
６

７０
０

４
６７

５
６

６４
７

３
５２

８
４

１５
５

１４
６

１３
８

１５
２

１３
４

　
　

　
　

专
科

医
院

∗
６４

８
６

５８
２

８
６８

１
１

６２
４

８
５９

７
９

７３
４

８
７３

９
８

７７
７

２
７５

４
６

７２
５

６
２０

７
１０

４
１０

４
１０

３
９

４

　
　

　
　

妇
幼

保
健

院
（所

、
站

）
４９

４
５

５６
５

２
５５

１
１

５４
０

７
５４

８
４

６３
３

９
７８

７
４

７５
６

０
７５

４
５

７５
７

９
５

２
４

５
４

７
４

７
４

７

注
：

１
本

表
统

计
范

围
中

不
包

含
驻

京
部

队
医

院
和

武
警

医
院

。
２

由
于

医
保

政
策

调
整

，
近

年
来

精
神

专
科

医
院

出
院

者
平

均
住

院
日

波
动

较
大

，
本

表
出

院
者

平
均

住
院

日
各

合
计

项
中

（∗
）

均
不

包
含

精
神

专
科

医
院

。

—４２—



２０
１５

－ ２
０１
９
年
全
市
一
级
医
疗
机
构
工
作
效
率
情
况

项
目

编
制

床
位

使
用

率
（％

）
实

有
床

位
使

用
率

（％
）

出
院

者
平

均
住

院
日

（日
）

２０
１５

２０
１６

２０
１７

２０
１８

２０
１９

２０
１５

２０
１６

２０
１７

２０
１８

２０
１９

２０
１５

２０
１６

２０
１７

２０
１８

２０
１９

总
计

∗
３８
６

５
３８
７
８

３５
６

１
３８
１
４

３７
０

０
４２
８
４

４３
６
５

４１
８

８
４３
０

７
４２

７
７

１３
０

１３
０

１３
５

１２
９

１２
３

　
其

中
：

综
合

医
院

４０
４

８
３９

４
１

３９
４

２
４７

２
６

４６
０

５
４３

９
１

４２
２

１
４３

３
０

４６
５

５
４７

３
４

１４
０

１６
２

１７
３

１７
０

１７
１

　
　

　
　

中
医

医
院

２６
３

６
４０

６
４

４０
１

３
３５

０
７

３４
６

０
２６

８
２

４２
７

３
４２

６
７

３７
１

８
３７

４
７

１３
６

１１
７

１３
７

１３
５

１１
７

　
　

　
　

专
科

医
院

∗
７７

３
３

７２
５

３
５８

５
９

６３
６

８
６５

０
７

７０
８

３
６６

５
１

５９
４

６
６５

４
４

６２
８

４
８

９
９

６
９

１
８

３
８

０

注
：

由
于

医
保

政
策

调
整

，
近

年
来

精
神

专
科

医
院

出
院

者
平

均
住

院
日

波
动

较
大

，
本

表
出

院
者

平
均

住
院

日
各

合
计

项
中

（∗
）

均
不

包
含

精
神

专
科

医
院

。

—５２—



２０
１５

－ ２
０１

９
年
全
市
医
疗
机
构
医
师
人
均
工
作
量
情
况

项
目

医
师

人
均

每
日

担
负

诊
疗

人
次

（人
次

）
医

师
人

均
每

日
担

负
住

院
床

日
（日

）

２０
１５

２０
１６

２０
１７

２０
１８

２０
１９

２０
１５

２０
１６

２０
１７

２０
１８

２０
１９

医
疗
机
构

１０
６

７
１０

７
９

９
９５

９
８５

９
８４

１
０５

１
０５

１
０３

１
０２

０
９８

机
构

类
型

分
：

医
院

１０
５

４
１０

６
１

９
５６

９
３１

９
３４

１
４９

１
４９

１
４７

１
４６

１
４３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１６
６

６
１７

２
５

１７
１

４
１８

５
７

１９
５

５
０

１３
０

１２
０

１２
０

１３
０

１１

机
构

等
级

分
：

三
级

医
疗

机
构

１１
９

４
１１

６
９

１０
２

２
９

７４
９

８８
１

６４
１

６１
１

６１
１

６１
１

６１

　
　

　
　

　
　

二
级

医
疗

机
构

９
４６

１０
２

８
９

６５
９

６５
９

３８
１

２９
１

３８
１

３８
１

３６
１

２５

　
　

　
　

　
　

一
级

医
疗

机
构

１０
０

６
１０

２
３

１０
２

１
１１

１
６

１１
８

４
０

６２
０

５９
０

４９
０

４８
０

４４

注
：

本
表

统
计

范
围

中
不

包
含

驻
京

部
队

医
院

和
武

警
医

院
。

—６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全市部分医疗机构门诊及住院
病人人均费用情况

单位： 元

项目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门诊病人人均医疗费用

　 政府办综合医院 ４３８ ９ ４５１ ６ ５０３ ０ ５２５ ２ ５３８ ０

　 　 　 其中： 三级 ４６７ ６ ４８０ ２ ５３９ １ ５６９ ５ ５８０ ０

　 　 　 　 　 　 二级 ３４６ １ ３５６ ９ ３７７ ３ ３６８ ２ ３７６ １

　 　 　 　 　 　 一级 １８３ ６ １８１ ５ ２４２ ２ ３３１ ２ ３１３ ９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１９５ ９ ２３４ ６ ２７３ ４ ３１５ １ ３１４ １

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

　 政府办综合医院 １９７８９ ０ ２０３０３ ５ ２１３７６ ２ ２２１２０ ３ ２２９５０ ７

　 　 　 其中： 三级 ２０７０６ ０ ２１２３４ ２ ２２３２１ ０ ２３０９７ ３ ２３８１３ ２

　 　 　 　 　 　 二级 １４８９５ ９ １５１５５ ２ １５６０６ ８ １５８１３ ４ １６８７８ ０

　 　 　 　 　 　 一级 ４１２０ ０ ７１３４ １ １３２４９ ２ １０１３５ ４ ８７２３ ２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７３４２ ９ ７７９５ ６ ９３７０ ７ １０４４８ １ １２５０４ ０

注： 本表统计范围不包含驻京部队医院和武警医院。

—７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全市部分医疗机构门诊及住院病人
人均费用变化情况 （上年＝ １００）

单位：％

项目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门诊病人人均医疗费用上涨

　 政府办综合医院 ２ ８ １ ４ ８ ４ １ ９ ０ １

　 　 　 其中： 三级 ２ ３ １ ２ ９ １ ３ １ －０ ５

　 　 　 　 　 　 二级 ３ ６ １ ７ ３ ５ －４ ８ －０ １

　 　 　 　 　 　 一级 ６ ０ －２ ５ ２３ ２ ３３ ４ －７ ４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９ ２ １５ １ １２ ３ １２ ４ －２ ６

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上涨

　 政府办综合医院 ４ ２ １ ２ ３ ２ １ ０ １ ２

　 　 　 其中： 三级 ４ １ １ １ ３ ０ １ ０ ０ ６

　 　 　 　 　 　 二级 ２ ０ ０ ３ １ ０ －１ １ ４ １

　 　 　 　 　 　 一级 １ ４ ４０ ９ ４４ ３ －２５ ４ －１６ ０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１５ １ ４ ４ １４ ９ ８ ８ １６ ８

注： １ 本表统计范围不包含驻京部队医院和武警医院。
２ 本表医疗费用增幅均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的可比价格计算。

—８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全市部分医疗机构门诊和住院病人
药费占医疗费用比重情况

单位：％

项目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门诊病人药费占医疗费用

　 政府办综合医院 ５８ ２０ ５６ ７４ ４８ ９５ ４４ ８０ ４３ ４２

　 　 　 其中： 三级 ５６ ０５ ５４ ７１ ４６ ９６ ４３ ４６ ４２ ０３

　 　 　 　 　 　 二级 ６８ ０５ ６６ １８ ５９ ０２ ５１ ９２ ５１ ４４

　 　 　 　 　 　 一级 ８１ ７０ ７４ ２１ ６５ ３９ ７８ １４ ８１ １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８６ ５６ ８６ １７ ８２ ２８ ８１ ６６ ８１ ４７

住院病人药费占医疗费用

　 政府办综合医院 ２８ ４９ ２８ ０６ ２３ ４２ ２２ ０６ ２１ ４５

　 　 　 其中： 三级 ２７ ０６ ２６ ８３ ２２ ５３ ２１ ４４ ２０ ８３

　 　 　 　 　 　 二级 ３９ ２６ ３７ ６８ ３１ １８ ２７ ９２ ２７ ６３

　 　 　 　 　 　 一级 ５６ １６ ４６ ２１ ２７ ２９ １５ ４７ １８ １５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４０ ３６ ３９ ８９ ３１ ５７ ３０ ９２ ３０ ５４

注： 本表统计范围不包含驻京部队医院和武警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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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市

２０
９
家
医
疗
机
构
出
院
病
人
前
十
位
疾
病
顺
位
及
构
成

顺 位

城
区

疾
病

名
称

构
成

（％
）

顺 位

远
郊

疾
病

名
称

构
成

（％
）

顺 位

外
埠

疾
病

名
称

构
成

（％
）

１
循

环
系

统
疾

病
１８

０
３

１
循

环
系

统
疾

病
１８

０
７

１
循

环
系

统
疾

病
１２

９
９

２
妊

娠
、

分
娩

和
产

褥
期

１０
１

９
２

妊
娠

、
分

娩
和

产
褥

期
１５

１
５

２
恶

性
肿

瘤
８

３４

３
呼

吸
系

统
疾

病
８

９２
３

呼
吸

系
统

疾
病

１０
１

７
３

肌
肉

骨
骼

系
统

和
结

缔
组

织
疾

病
５

０８

４
消

化
系

统
疾

病
７

１１
４

消
化

系
统

疾
病

７
７１

４
泌

尿
生

殖
系

统
疾

病
４

９１

５
泌

尿
生

殖
系

统
疾

病
６

３６
５

泌
尿

生
殖

系
统

疾
病

６
４３

５
消

化
系

统
疾

病
４

７８

６
损

伤
、

中
毒

和
外

因
的

某
些

其
他

后
果

４
８５

６
损

伤
、

中
毒

和
外

因
的

某
些

其
他

后
果

５
８５

６
眼

和
附

器
疾

病
４

１４

７
肌

肉
骨

骼
系

统
和

结
缔

组
织

疾
病

４
７８

７
肌

肉
骨

骼
系

统
和

结
缔

组
织

疾
病

４
１３

７
呼

吸
系

统
疾

病
３

４２

８
眼

和
附

器
疾

病
４

７２
８

内
分

泌
、

营
养

和
代

谢
疾

病
３

２７
８

妊
娠

、
分

娩
和

产
褥

期
３

４１

９
内

分
泌

、
营

养
和

代
谢

疾
病

３
６９

９
眼

和
附

器
疾

病
３

２３
９

损
伤

、
中

毒
和

外
因

的
某

些
其

他
后

果
３

３５

１０
恶

性
肿

瘤
３

３９
１０

神
经

系
统

疾
病

３
１１

１０
神

经
系

统
疾

病
３

２６

十
种

疾
病

合
计

７２
０

４
十

种
疾

病
合

计
７７

１
２

十
种

疾
病

合
计

５３
６

８

注
：

１
自

２０
１２

年
起

，
本

表
将

疾
病

顺
位

城
乡

分
类

标
准

由
医

院
所

在
区

调
整

为
患

者
现

住
址

。
２

按
照

现
住

址
区

划
代

码
分

城
区

为
东

城
区

、
西

城
区

、
朝

阳
区

、
丰

台
区

、
石

景
山

区
、

海
淀

区
。

远
郊

为
门

头
沟

区
、

房
山

区
、

通
州

区
、

顺
义

区
、

昌
平

区
、

大
兴

区
、

怀
柔

区
、

平
谷

区
、

密
云

区
、

延
庆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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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市
居
民
前
十
位
死
因
顺
位
、
死
亡
率
及
百
分
比
构
成

顺 位

全
市

男
性

女
性

死
因

名
称

死
亡

率

（１
／１
０
万

）
构

成

（％
）

死
因

名
称

死
亡

率

（１
／１
０
万

）
构

成

（％
）

死
因

名
称

死
亡

率

（１
／１
０
万

）
构

成

（％
）

１
恶

性
肿

瘤
１８

５
５８

２６
５

０
恶

性
肿

瘤
２２

１
１３

２７
７

７
心

脏
病

１７
２

７３
２８

５
３

２
心

脏
病

１８
３

２２
２６

１
６

心
脏

病
１９

３
８３

２４
３

４
恶

性
肿

瘤
１５

０
４２

２４
８

４

３
脑

血
管

病
１２

８
３１

１８
３

２
脑

血
管

病
１４

８
３９

１８
６

４
脑

血
管

病
１０

８
４５

１７
９

１

４
呼

吸
系

统
疾

病
６５

６
３

９
３７

呼
吸

系
统

疾
病

７８
２

６
９

８３
呼

吸
系

统
疾

病
５３

１
４

８
７８

５
损

伤
和

中
毒

３０
４

３
４

３４
损

伤
和

中
毒

３５
７

４
４

４９
损

伤
和

中
毒

２５
１

７
４

１６

６
内

分
泌

、
营

养
和

代
谢

疾
病

２２
５

４
３

２２
内

分
泌

、
营

养
和

代
谢

疾
病

２３
１

３
２

９１
内

分
泌

、
营

养
和

代
谢

疾
病

２１
９

５
３

６２

７
消

化
系

统
疾

病
１９

３
５

２
７６

消
化

系
统

疾
病

２２
４

８
２

８２
消

化
系

统
疾

病
１６

２
５

２
６８

８
神

经
系

统
疾

病
１０

１
５

１
４５

神
经

系
统

疾
病

１１
７

８
１

４８
神

经
系

统
疾

病
８

５５
１

４１

９
泌

尿
生

殖
系

统
疾

病
５

７３
０

８２
泌

尿
生

殖
系

统
疾

病
５

９８
０

７５
泌

尿
生

殖
系

统
疾

病
５

４８
０

９０

１０
传

染
病

４
５４

０
６５

传
染

病
５

８９
０

７４
精

神
障

碍
４

８３
０

８０

十
种

死
因

合
计

６５
５

４８
９３

５
９

十
种

死
因

合
计

７４
６

６１
９３

７
７

十
种

死
因

合
计

５６
６

９７
９３

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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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全市居民出生、 死亡及自然增长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出生数 （人） １２６６４８ １４７７８９ １７１３０５ １４０９２１ １３２６３４

出生率 （‰） ９ ４６ １０ ９１ １２ ５９ １０ ３０ ９ ５７

死亡数 （人） ８６００７ ８９５９９ ９３１５４ ９６４１８ ９７１１２

死亡率 （‰） ６ ４２ ６ ６２ ６ ８４ ７ ０５ ７ ００

自然增长数 （人） ４０６４１ ５８１９０ ７８１５１ ４４５０３ ３５５２２

自然增长率 （‰） ３ ０３ ４ ２９ ５ ７５ ３ ２５ ２ ５７

注： 本表统计口径为全市户籍人口。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全市婴儿、 新生儿、 孕产妇死亡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婴儿死亡率 （‰） ２ ４２ ２ ２１ ２ ２９ ２ １５ １ ９９

新生儿死亡率 （‰） １ ５２ １ ４８ １ ４５ １ ２６ １ ２１

孕产妇死亡率 （１／ １０万） ８ ６９ １０ ８３ ８ １７ １０ ６４ ２ ９６

　 其中： 产后出血 ０ ７９ ２ ０３ ０ ５８ ２ １３ ０ ００

注： 本表统计口径为全市户籍人口。

—２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全市人口平均期望寿命
单位： 岁

项目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平均期望寿命 ８１ ９５ ８２ ０３ ８２ １５ ８２ ２０ ８２ ３１

　 　 　 男 ７９ ８１ ７９ ８３ ７９ ９８ ７９ ８５ ７９ ８５

　 　 　 女 ８４ １６ ８４ ３１ ８４ ４１ ８４ ６３ ８４ ８８

注： 本表统计口径为全市户籍人口。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全市甲乙类传染病发病与死亡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发病数 （例） ３２４６０ ２９９５１ ３０３３６ ２８５４３ ３０１０５

　 死亡数 （人） １７７ １７４ １６５ １７８ １８７

　 发病率 （１／ １０万） １５０ ９ １３８ ０ １３９ ６ １３１ ５ １３９ ８

　 死亡率 （１／ １０万） ０ ８ ０ ８ ０ ８ ０ ８ ０ ９

注： 本表统计口径为全市常住人口。

—３３—



全
市
常
住
人
口
儿
童
免
疫
接
种
率
情
况

单
位

：％

地
区

卡
介

苗
脊

灰
百

白
破

麻
疹

乙
肝

流
脑

乙
脑

风
疹

流
腮

合
计

９８
６
４

９９
９

０
９９
９

１
９９

９
７

９９
９

１
９９

８
９

９９
８

９
９９

８
９

９９
９

６
　

东
城

区
９９

９
１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９９
９

８
９９

７
８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西

城
区

９７
６

２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朝
阳

区
９７

１
８

９９
９

７
９９

９
６

９９
９

８
９９

９
３

９９
９

５
９９

９
５

９９
８

６
９９

９
８

　
丰

台
区

９９
８

６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９９

９
９

９９
９

８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９９

９
９

１０
０

　
石

景
山

区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９９

９
６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９９
７

７
９９

９
８

１０
０

１０
０

　
海

淀
区

９８
０

１
９９

９
０

９９
９

２
９９

９
７

１０
０

９９
９

４
９９

９
４

９９
９

２
９９

９
６

　
门

头
沟

区
９９

４
２

９９
９

７
９９

９
６

９９
９

９
９９

９
５

９９
９

７
９９

９
７

９９
９

７
１０

０
００

　
房

山
区

９９
２

３
９９

９
６

９９
９

６
９９

９
９

９９
９

７
９９

８
８

９９
９

８
９９

９
１

９９
９

９
　

通
州

区
９９

７
３

９９
９

６
９９

９
６

１０
０

９９
９

５
９９

９
７

９９
９

６
９９

９
７

９９
９

９
　

顺
义

区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９９

９
９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昌

平
区

１０
０

９９
３

３
９９

４
５

９９
８

１
９９

５
２

９９
３

５
９９

２
３

９９
４

４
９９

７
８

　
大

兴
区

９８
３

２
９９

９
７

９９
９

７
９９

９
９

９９
９

２
９９

９
７

９９
９

７
９９

９
７

９９
９

８
　

怀
柔

区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９９

９
６

１０
０

　
平

谷
区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密

云
区

９８
６

９
９９

９
６

９９
９

５
９９

９
８

９９
５

９
９９

９
６

９９
９

５
９９

９
８

９９
９

９
　

延
庆

区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注

：
此

表
卡

介
苗

数
据

来
源

于
市

结
控

所
；

其
它

疫
苗

数
据

来
源

于
市

疾
控

中
心

接
种

率
调

查
数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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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市
卫
生
监
督
基
本
情
况

指
标

名
称

公
共

场
所

卫
生

生
活

饮

用
水

卫
生

职
业

卫
生

学
校

卫
生

传
染

病
与

消
毒

医
疗

机
构

放
射

卫
生

血
液

管
理

计
划

生
育

单
位

户
数

（户
）

３１
０５

９
１８

８２
３

５５
３５

００
１１

８９
５

１０
９１

９
２１

７８
２０

８
３９

６

监
督

户
次

数
（次

）
７５

０３
６

３１
４７

２
８２

９７
３６

４０
２０

９
４６

６２
２

４０
１７

２９
９

９６
２

监
督

覆
盖

率
（％

）
９９

１
０

９７
１

４
９２

７
３

９９
９

１
９８

８
１

９９
４

５
９９

４
０

９８
５

６
９９

２
４

合
格

户
次

数
（次

）
５８

５４
５

２９
４７

８
５５

９２
８６

３６
６０

３
４３

６６
７

３４
９３

２８
６

８４
６

合
格

率
（％

）
９０

１
２

９７
５

４
７０

５
１

９９
２

８
９７

６
５

９８
２

７
９２

９
７

９９
３

１
９９

０
６

注
：

１
本

表
数

据
由

市
卫

生
监

督
所

提
供

。
２

２０
１７

年
机

构
改

革
后

，
原

母
婴

保
健

改
为

计
划

生
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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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 １２０ 网络院前急救病人情况

月份
就诊人次

（人次）

普通病人 危重病人

计 （人）
救治人次

（人次）
计 （人）

其中： 死亡

（人）

合计 ４２４２４２ ３５０９７０ １４５２７５ ７３２７２ １４１７

１ ３４８３８ ２８７３４ １１７３９ ６１０４ １０２

２ ２９７７７ ２４６６１ １００９４ ５１１６ ５７

３ ３３２１８ ２７３７５ １０７８９ ５８４３ ９０

４ ３４５４６ ２８６０３ １２０７６ ５９４３ ７１

５ ３７１３６ ３１０４５ １３９０２ ６０９１ ２０６

６ ３２３１９ ２４２６２ ９６７４ ８０５７ １８２

７ ３４６８６ ２８７８３ １１９３６ ５９０３ ７５

８ ３５６５４ ２９８９２ １２０６５ ５７６２ ９７

９ ３６８２４ ３０７５６ １３７３７ ６０６８ １９７

１０ ３６１４３ ３０３０３ １２３０５ ５８４０ ８４

１１ ３８５８３ ３２６０８ １３４７９ ５９７５ １５１

１２ ４０５１８ ３３９４８ １３４７９ ６５７０ １０５

注： 本表统计范围为北京市 １２０ 网络。

—６３—



全市院前急救病人情况

月份
就诊人次

（人次）

普通病人 危重病人

计 （人）
救治人次

（人次）
计 （人）

其中： 死亡

（人）

合计 ６２５３６５ ５３１８２０ ３２４６１６ ９３５４５ １５３５

１ ５７１８１ ４８５８２ ３１４６５ ８５９９ １１７

２ ４４３６９ ３７７６０ ２３１４９ ６６０９ ６６

３ ４９０７７ ４１６１９ ２４９３３ ７４５８ １０１

４ ５２７４０ ４５１６１ ２８５１９ ７５７９ ８３

５ ５４５９７ ４６９６４ ２９６４７ ７６３３ ２１４

６ ４８８２７ ３９１２１ ２４３４９ ９７０６ １９２

７ ５２６７０ ４４８９１ ２７８８７ ７７７９ ８５

８ ５１７７０ ４４３０８ ２６３６４ ７４６２ １０５

９ ５２２０５ ４４６４３ ２７５２４ ７５６２ ２０７

１０ ５１４４６ ４４３７７ ２６２２９ ７０６９ ９１

１１ ５４１２１ ４６３２５ ２７０５７ ７７９６ １５９

１２ ５６３６２ ４８０６９ ２７４９３ ８２９３ １１５

注： 本表统计范围包含北京市 １２０ 网络、 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

—７３—



全市院前急救病人疾病分类及构成

序号 疾病名称
构成

（％）
顺位

１ 循环系统疾病 ２７ ５２ １

　 其中： 缺血性心脏病 １０ ７３

　 　 内： 急性心肌梗死 １ １４

　 　 　 　 脑血管病 ９ １７

　 　 　 　 高血压病 ３ ６４

２ 呼吸系统疾病 ８ ５５ ４

３ 消化系统疾病 ６ ２５ ５

４ 神经系统疾病 ５ １３ ６

５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１ ６６ １０

６ 妊娠、 分娩及产褥期疾病 ３ ５９ ７

７ 内分泌、 营养和代谢疾病 １ ８０ ９

８ 肿瘤 ２ ５４ ８

　 其中： 恶性肿瘤 １ ２２

　 　 　 　 良性肿瘤 ０ ０７

９ 损伤和中毒 ２３ ２６ ２

　 其中： 骨折 ４ ３７

　 　 　 　 各种外伤 １４ ３７

　 　 　 　 中毒 ４ ５１

１０ 其他 １９ ７２ ３

合计 １００

注： 本表统计范围包括北京市 １２０ 网络、 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

—８３—



全
市
采
供
血
情
况

项
目

采
血

量
供

血
量

（袋
）

人
次

袋
合

计
全

血
红

细
胞

手
工

分
离

血
小

板
血

浆
机

采
成

分
血

合
计

４０
３７

５９
６７

０７
２１

２
５

１３
６４

８４
８
５０

２４
０

０
６２
０６

４６
０

０
３３

６３
０
０

６０
７１

７４
０

０
１３

３６
４１

５
０

　
血

液
中

心
３０

４９
４８

５２
１２

２６
０

０
１１

１８
３９

２
００

１
００

５０
０１

２２
０

０
２５

５２
０

０
５０

３３
８０

５
０

１１
２３

３６
５

０

　
中

心
血

站
９８

８１
１

１４
９４

９５
２

５
２４

６４
５６

５
０

２３
０

０
１２

０５
２４

０
０

８１
１

００
１０

３７
９３

５
０

２１
３０

５
００

注
：

每
袋

＝
２０

０
毫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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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各区无偿献血情况

地区
献血人次

（人次）
献血量

（袋）

合计 ４０３７５９ ６７０７２１

　 东城区 ７１１２８ １３１９７２

　 西城区 ５０３５８ ８６６７９

　 朝阳区 ３６００３ ５２４００

　 丰台区 ８７０５７ １３９６４４

　 石景山区 ４０２４３ ７１０６５

　 海淀区 １１７６９ １９８７２

　 门头沟区 ２８０４ ４７１８

　 房山区 ７１３８ １１６１８

　 通州区 ２５６４７ ４２１８０

　 顺义区 １２７００ １８００３

　 昌平区 ２６４４０ ４２５０５

　 大兴区 １２５６０ １８６５８

　 怀柔区 ２６４２ ３３４１

　 平谷区 ２４０２ ２８６９

　 密云区 １１１１８ １９７５７

　 延庆区 ３７５０ ５４４１

注： 每袋＝２００ 毫升

—０４—



全市各区 ０－６ 岁儿童系统管理情况

地区
系统管理率

（％）

０－２ 岁 ３－６ 岁

贫血患病率

（％）
贫血患病率

（％）

合计 ９７ ３２ ４ ９６ ０ ３１

　 东城区 ９８ ０９ ２ ４３ ０ ２１

　 西城区 ９７ ３９ ３ ６５ ０ ２１

　 朝阳区 ９７ ２５ ３ ０３ ０ １６

　 丰台区 ９７ ６６ ３ ７１ ０ ４５

　 石景山区 ９３ １５ ５ ６５ ０ ２１

　 海淀区 ９７ ５４ ３ ９１ ０ １２

　 门头沟区 ９７ ５１ １０ １８ ０ ０８

　 房山区 ９７ ５６ ６ ０９ ０ ２４

　 通州区 ９６ ５６ ９ １６ ０ ５２

　 顺义区 ９７ ５２ ５ ３０ ０ １７

　 昌平区 ９７ ３８ ６ ７９ ０ ６６

　 大兴区 ９８ ０５ ３ ６３ ０ ３１

　 怀柔区 ９８ ０５ ６ ０８ ０ ４８

　 平谷区 ９６ ６７ ５ ５４ １ ０６

　 密云区 ９７ ４３ ４ ６４ ０ ２８

　 延庆区 ９７ ０５ ４ ５０ ０ ０５

—１４—



全市各区产科剖宫产率
单位：％

地区 自然年

合计 ４１ ３４

　 东城区 ３９ ３３

　 西城区 ３９ ９１

　 朝阳区 ３８ ６８

　 丰台区 ４２ ５０

　 石景山区 ３６ ５１

　 海淀区 ３８ ７１

　 门头沟区 ３９ ８６

　 房山区 ４７ ００

　 通州区 ４８ ５５

　 顺义区 ４３ １０

　 昌平区 ３７ ２５

　 大兴区 ４３ ６７

　 怀柔区 ４５ ９９

　 平谷区 ５１ ６８

　 密云区 ４９ ４４

　 延庆区 ４６ ７２

—２４—



全市各区高招体检情况

地区
实检人数 （人）

计 男 女

完全合格率

（％）
基本合格率

（％）

合计 ５９２１１ ２９７３０ ２９４８１ ９ ７３ ９０ ２５

　 东城区 ５２０９ ２５５３ ２６５６ １０ ０６ ８９ ９４

　 西城区 ７０４８ ３４９３ ３５５５ ９ ２１ ９０ ７９

　 朝阳区 ５４９４ ２７９８ ２６９６ ７ ５２ ９２ ４５

　 丰台区 ３０８０ １５０５ １５７５ ６ ９８ ９３ ０２

　 石景山区 １９６２ １０１６ ９４６ ９ ５３ ９０ ４７

　 海淀区 １３１１５ ６８０８ ６３０７ ８ ８１ ９１ １８

　 门头沟区 ９１８ ４６５ ４５３ １２ ３１ ８７ ６９

　 房山区 ３１９５ １５４９ １６４６ １１ ７１ ８８ １７

　 通州区 ２９４０ １４３６ １５０４ ８ ６７ ９１ ３３

　 顺义区 ３５５７ １７９５ １７６２ ９ ８４ ９０ １０

　 昌平区 ３１０７ １６２２ １４８５ １２ ９７ ８６ ９６

　 大兴区 ２９６６ １４８８ １４７８ １２ ８１ ８７ １９

　 怀柔区 １４２９ ６９０ ７３９ １１ ８３ ８８ １７

　 平谷区 １６３４ ８４９ ７８５ １４ ２０ ８５ ８０

　 密云区 １９５４ ９０５ １０４９ ７ ９３ ９１ ９７

　 延庆区 １６０３ ７５８ ８４５ １１ ４８ ８８ ５２

—３４—



全市各区中招体检情况

地区
实检人数 （人）

计 男 女

完全合格率

（％）
基本合格率

（％）

合计 ６６６５６ ３４６３２ ３２０２４ １７ ７２ ８２ ２６

　 东城区 ５３９２ ２７３６ ２６５６ １５ ６３ ８４ ３７

　 西城区 ６６０５ ３３５４ ３２５１ １７ ２９ ８２ ７１

　 朝阳区 ７６５８ ４０２３ ３６３５ １２ ７４ ８７ ２４

　 丰台区 ３５５５ １８５８ １６９７ １６ ７７ ８３ ２１

　 石景山区 １８２８ ９２４ ９０４ １５ ０４ ８４ ９０

　 海淀区 １３９３８ ７４０７ ６５３１ ２２ ３８ ７７ ６１

　 门头沟区 １０６６ ５６０ ５０６ ２０ １７ ７９ ８３

　 房山区 ４２４８ ２２２５ ２０２３ １６ ４５ ８３ ５０

　 通州区 ４１４３ ２１３７ ２００６ １３ ９０ ８５ ９５

　 顺义区 ４０６６ ２１３０ １９３６ １２ ７２ ８７ ２６

　 昌平区 ３１０８ １５９１ １５１７ １４ １２ ８５ ８８

　 大兴区 ３９１０ １９７９ １９３１ １９ １６ ８０ ８４

　 怀柔区 １４５７ ７５９ ６９８ １９ ９０ ８０ １０

　 平谷区 １６９１ ８９４ ７９７ １５ ９１ ８４ ０９

　 密云区 ２５８３ １３３０ １２５３ ３２ ２９ ６７ ７１

　 延庆区 １４０８ ７２５ ６８３ １９ ４６ ８０ ５４

—４４—



全市各区土地面积及人口情况

地区
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

（万人）
户籍人口

（万人）

全市 １６４１０ ５４ ２１５３ ６ １３９７ ４

首都功能核心区 ９２ ３９ １９３ １ ２４９ ２

　 　 东城区 ４１ ８６ ７９ ４ ９８ ８

　 　 西城区 ５０ ５３ １１３ ７ １５０ ４

城市功能拓展区 １２７５ ９３ ９３０ ５ ６１１ ６

　 　 朝阳区 ４５５ ０８ ３４７ ３ ２１４ ９

　 　 丰台区 ３０５ ８ ２０２ ５ １１６ ６

　 　 石景山区 ８４ ３２ ５７ ０ ３９ ０

　 　 海淀区 ４３０ ７３ ３２３ ７ ２４１ １

城市发展新区 ６２９５ ５７ ８２１ ２ ３６８ ７

　 　 房山区 １９８９ ５４ １２５ ５ ８４ １

　 　 通州区 ９０６ ２８ １６７ ５ ８０ ８

　 　 顺义区 １０１９ ８９ １２２ ８ ６５ ５

　 　 昌平区 １３４３ ５４ ２１６ ６ ６５ ０

　 　 大兴区 １０３６ ３２ １８８ ８ ７３ ４

生态涵养发展区 ８７４６ ６５ ２０８ ８ １６７ ９

　 　 门头沟区 １４５０ ７ ３４ ４ ２５ ４

　 　 怀柔区 ２１２２ ６２ ４２ ２ ２８ ７

　 　 平谷区 ９５０ １３ ４６ ２ ４０ ９

　 　 密云区 ２２２９ ４５ ５０ ３ ４４ １

　 　 延庆区 １９９３ ７５ ３５ ７ ２８ ９

注： 此表数据来源于市统计局。 常住人口数根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推算； 户籍人

口数来源于北京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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